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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 110.1.15府授研服字

第1100013592號函修

正。

➢ 陳情案件之基本規定、

處理原則、辦理期限、

管制考核、解除列管

標準及獎懲規定等。

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

考核委員會檢核各機

關人民陳情案件作業

原則

➢ 109.8.3府授研服字第

1090184376號函修正。

➢ 陳情案件之組織編制、

案件來源格式、處理

流程、平時自我管理

及年度檢核等。

➢ 110.1.18中市研服字

第1100000728函。

➢ 本會據此每月定期抽

核各機關處理陳情案

件回復內容，包括抽

核比例、方式及後續

處理等。

➢ 111.7.25府授研管字

第1110192283號函修

正。

➢ 年度檢核之依據，包

括檢核方式、期程、

成績計算及獎懲等。



陳情案件作業要點第2點

本要點所稱人民陳情案件，

係指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

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

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

維護，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

六十九條規定，以書面或言

詞向各機關提出具體陳情之

案件。

非檢舉類

➢ 行政興革之建議。

➢ 行政法令之查詢。

➢ 行政上權益之維

護。

檢舉類

➢ 行政違失之舉發。

➢ 行政上權益之維

護。



本府服務中心

A B C D E
本府

1999話務中心
上級機關交辦
(主要為總統府、
行政院、監察

院。)

陳情人書信
至本府

本府全球資訊網
/陳情整合平台



成立要件
(作業要點第4點第1款)

➢具體事由。

➢真實姓名。

➢聯絡方式。

受理判斷

不予錄案
(作業要點第4點第2及3款)

➢ 未具名及聯絡方式且無具體事由
者。

➢ 不具建設性之批評或建議、個人
情緒抒發、謾駡或不雅言詞、廣
告宣傳或其他非理性事由者。



來源管道與案號對應

類別與辦理天數對應

分文日期與預定結案日

承辦機關其他承辦機關

回復方式

陳情人個資與陳情事由



陳情作業要點第5點

第1款
受理人民陳情案件應登記編號列管，並應告知列管編號，便於陳情人查詢
辦理情形。

第2款
受理陳情案件應依案情性質先行分類，同一案件有多項案情，分由多個機
關承辦時，應分別列管。

第3款
接獲案件如認分文有誤時，應於各機關總收文簽收一個工作日內，向研考
會申請改分或填寫改分申請單至本府秘書處；改分時應敘明理由及建議改
分對象。

第4款
前款改分公文之管制或統計時效起算點，仍以原機關總收文原登錄收文日
期為準。

第5款
陳情案件涉中央或其他非屬本府機關轄管業務事項，應由本府受委辦、監
辦或業務性質相近之機關回復，再移送主管機關並通知陳情人。

第6款 陳情案件應建立檔案，並定期統計分析。



陳情作業要點第6點(重點提示)

第2款
人民陳情案件應陳核至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並依分層負責明細表判行；
案件性質如屬常見重複且單純之案件，應由機關決定決行層級後，報送研考
會備查，並檢討修正分層負責明細表。

第3款

各類案件應以原列管之府收文號簽辦，並視案情需要或陳情人之要求，以公
文、電話、電子郵件、傳真或其他方式將辦理情形回復陳情人，並告知列管
編號、承辦人員聯絡方式；未依規定方式回復者，應於簽辦內容及回復內容
中敘明。

第4款
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需聯繫陳情人者，應確實由該案之本府承辦機關回
復，不得由委外廠商或他人逕洽陳情人。

第5款
經本府錄案列管之案件，應確實回復陳情人，並登錄於陳情整合平台；陳情
人未留聯絡方式或表示不須回復者，仍須於陳情整合平台登錄辦理情形。

第6至9款 「不予處理」及「不予受理」之成立要件及處理過程。(如後說明)



陳情作業要點第6點(重點提示)

第10款 承辦機關函轉附屬或相關機關配合辦理之案件，承辦機關應追蹤列管。

第13款
陳情案件涉及需會勘或稽查者，應由主權責機關邀集配合機關，統一時間
前往。

第14款
針對檢舉案件如查無檢舉人所陳述之情事，回復時得載明如使公務員登載
不實或謊報者，須負相關法律責任。

第15款
陳情事由如涉承辦當事人者，應指定其他適切之人員辦理；案情指涉之當
事人為主管層級時亦同。

第16款 機關受理以外國語言陳情者，應以國際通用語言回復為原則。



• 交辦單隱蔽個資
• 依個案內容設定密等
• 自動分案

• 來文密件-依密件流程辦理。
• 來文普通件-如有保密必要可

設為密件，並通知研考會。

分文 • 辦理過程全程保密。
• 如認該案有保密必

要，得通知收發更
改密等。

• 批核階段如認有保密必
要，仍得改為密件。

陳情作業要點第7點
人民陳情案件有保密必要者，應依臺中市政府受理檢舉陳情案件保密實施要點規定，以保
密方式處理，不得公開；陳情案件處理過程之相關文件應善盡保密責任。



不予處理

依據 作業要點第6點第6至第7款

事由
1、行政程序法173條規事由。
2、經查證冒名、匿名或不實。

核准 機關首長

效果 嗣後仍需錄案

結案
1、第一次簽准-適當處理。
2、第二次以後-不予處理。

不予受理

依據 作業要點第6點第8至第9款

事由
持續或大量陳情，顯耗費行政
資源。

核准 市長(經會簽研考會)

效果 嗣後不予錄案

結案
1、未曾簽不予處理-適當處理。
2、已簽不予處理-不予處理。



第一次簽辦 第二次以後
本案(列管編號******)陳情人反映………..，
前已於○年○月○日以(方式或文號)具體回復
陳情人(或無具體之內容或未具真實姓名或住
址)，擬依「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
陳情案件作業要點」第六點第六款及第七款規
定，簽報不予處理，爾後陳情人就同一事由再
度陳情，將不予處理。
擬回復內容如下，奉核後依規回復陳情人並登
錄於本府人民陳情管理系統。

親愛的○○○您好，您向本府(管道)(列管編號
或府收文號)反映............，說明如下：
(前次辦理情形).....，因您就同一事由一再陳
情(或無具體之內容或未具真實姓名或住址)，
本局(處)(所)業依「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處
理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要點」第六點第六款及第
七款規定簽奉不予處理核准在案，爾後您若就
同一事由再度陳情，將不予處理回復。感謝您
的來(信)(電)……………。

本案(列管編號******)陳情人反映………..，
前已於○年○月○日以(文號)簽准不予處理，
並向陳情人說明在案。
本次擬回復內容如下，奉核後依規回復陳情人
並登錄於本府人民陳情管理系統。

親愛的○○○您好，您向本府(管道)(列管編
號或府收文號)反映............，說明如下：
因您就同一事由再度陳情(或無具體之內容或
未具真實姓名或住址)，本局(處)(所)業依
「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作
業要點」第六點第六款及第七款規定，於○年
○月○日以(文號)簽准不予處理，並向您說明
在案，感謝您的來(信)(電)…………。

簽
核
內
容

擬
回
復
內
容



處理期限(作業要點第8點)

檢舉類 14個工作天

非檢舉類 6個工作天

專案列管 30個日曆天

展期規定(作業要點第9點)

檢舉類 1次為限

非檢舉類 2次為限

專案列管 不得展延

➢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期限不得超過30個日曆天。
➢起算日自收文次日起算。
➢以原限辦日期為展延天數。
➢展延需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時效 品質

每日
系統自動稽催即將逾期及已逾期案件(承辧人及研
考)

本會每日專人抽查各類管道陳
情案件回復情形。

每月
➢ 陳情案件列管月報表。(逾期3%→召開會議檢討)
➢ 未結案件清查表。

(函復已結案情形)

➢ 陳情案件抽核疑義彙整表。
(函復改善情形)

➢ 陳情案件十大焦點議題分析。
(公布於本會網站)

每季 陳情案件質量分析報告。(各機關得比照分析)

半年 陳情案件滿意度調查。(各機關亦可自行產出)

年度 年度檢核。(一般公文、人民申請及人民陳情)



➢本會每月產製前以電子

郵件通知產製時間。

➢統計上個月分文之陳情

案件辦理情形。

➢各機關及區公所受理五

大陳情管道，計10張報

表。

➢公布於本會網站-研考

業務/秘書室業務/臺中

市政府列管案件月報。



➢計算逾限已結及逾限

未結件數。

➢逾期百分比=總逾限件

數/總受理件數。

➢逾期百分比超過3%之

機關，需召開檢討會

議送本會備查。

➢受理件數35件以下者，

得免送本會。



➢ 本會每月產製前以電子郵件通知

產製時間。

➢ 清查截至清查日止，各機關所有

未結案件。

➢ 查催紀錄為陳情系統以電郵稽催

之次數，顯示為「0」者，係承

辦人已登錄系統、研考人員尚未

結案。

➢ 僅函文予未結案之機關，並填報

查處情形彙整表函復本會。(無

須提報懲處名單)



編號 疑義態樣 法規依據 件數

1 輕易結案或推諉。 作業要點第14點第9款 34

2 未依規定方式回復，或未以原府收文號簽辦回復。 作業要點第6點第3款 20

3 涉及附屬機關或其他機關業務，未彙整相關機關意見，或函轉未註明發文字號。 作業要點第6點第10款 19

4 結案處理方式點選錯誤。
作業要點第14點第3款及實施
計畫附件3

19

5 不予處理或不予受理之案件，於陳情整合平台相關欄位勾選錯誤。
作業要點第14點第3款及實施
計畫附件3

9

6 涉及本府其他機關權責未申請加分列管。
作業要點第12點第4款及實施
計畫附件3

8

7 未具體登錄回復處理內容或上傳回函檔案。 作業要點第14點第3款 5

8 上級機關案件未以府名義回復。 實施計畫附件3 4

9 回復內容誤植或有錯字。 作業要點第14點第3款 3

10 未上傳不予處理簽呈或未於答復內容說明法規依據。 作業要點第6點第6款至第7款 2

11 答復內容未針對機關權責回應陳情人之訴求。 作業要點第6點第1款 2

12 需經會勘或會議決議事項未上傳會勘紀錄。 作業要點第12點第5款 1



每月公布於本會網站/市政業
務/成果展現/績效視覺化



➢本府民眾陳情處
理小組實施計畫
第5點第1款。

➢每半年檢核1次。
➢檢核件數自行訂
定。

➢管制情形。

➢處理品質。

➢自我管理。

➢加分項目。

➢加強機關處理陳
情案件之時效及
品質。

➢平時加強宣導把
關，年度檢核無
失分。



1.陳情案件設有專人稽催管制，定期稽催即將逾期
或已逾期案件，並留存稽催紀錄。

•稽催形式不拘，但需留存紀錄備查。

2.陳情案件回復內容如有預定完成日者，研考人員
是否列冊管制，持續追蹤至結案。(需有結案證明)

•會勘案件除外，回復內容需有預定完成日，需造冊，結案證
明形式不拘。



1.回復方式是否有瑕疵

(1)依規定方式回復，若未依規回復，應於簽
辦內容中註明。

電話回復時間

簽辦前-註記於簽內。

簽辦後-註記於簽之
空白處。

電聯未果-於回復內
容或簽之空白處註明。

(2)上級機關交辦案件，應以府名義函復。(主要為監察案件)

2.是否以案管制-簽辦時應以該案之府收文號簽辦或函復。

3.簽辦過程是否有瑕疵

(1)涉及本府其他機關業務，應向研考會申請加分。

(2)回復內容未經核准即登錄於陳情整合平台。

(3)未實質處理即以舊案簽陳內容簽辦存查。(不予處理案件除外)



4.處理過程時效管控

(1)機關內部改分影響時效。

(2)承辦人收文後太晚簽辦致案件逾期，或已逾辦理期限始簽辦。

(3)展期時未向研考會申請而逕於公文系統展期。

5.陳情整合平台登錄瑕疵

(1)該案已實質簽辦完畢，卻未於期限內登錄於該平台。

(2)平台登錄之回復內容與簽辦內容不符。

(3)回復陳情人時間欄位不正確或不合邏輯。

(4)結案處理方式選擇不正確。(適當處理、轉權責機關處理、不予處理)



1.每季定期分析「陳情案件內容分析表」及召開陳情案件
管考小組會議並做成紀錄，對陳情案件做質量分析，提出
具體檢討改檢方案。

2.每年至少辦理1次陳情案件教育訓練。

3.陳情整合平台/常見問答集，定期檢視更新。(區公所無)





東區大智路192
巷○號旁與忠孝
路374巷口轉角，
有棟新建的房屋，
其設置斜坡道在
水溝蓋上，同時
影響了轉彎安全，
建請單位協助處
理，並以電話回
復。

該反映位置經現場勘查結果，該
房屋建商於側溝範圍施作違規斜
坡道，並查建案及建商之管理係
屬本府B局權責，本局已另行通知
該局卓處。

經現場勘查，現況涉擅自改造側
溝情事，本局業以中市○字第
11300*****號函請權責機關A局本
於權責辦理在案。

A局：

一、本案經現場勘查，

該建商於側溝範圍設置

違規斜坡道，現場畫面

詳如附件1。

二、本案已派員張貼改

善單要求限期改善，爾

後將加強釐清權屬範圍

後回復陳情人，避免有

推諉之疑慮。

陳情人反映

A局回復

B局回復

本會函復後
回復情形



案號A 文號A
文號A

文號A

相關機關

文號B

文號B

A錄案收文 A簽辦陳核 A函文監察院

B函文

相關機關

彙整辦理情
形併同函復



A錄案收文 A簽辦陳核 A函文回復

A存查 B發文

案號A 文號A

文號A

文號B

文號B

陳情人



反映西屯區逢福里
河南路二段跟福上
巷口(往東方向)、
鐵皮屋旁、洗車場
對面，巷道旁雜草
叢生，陳請單位協
處。

陳情內容
西屯區逢福里河南路
二段跟福上巷口(往東
方向)、鐵皮屋旁、洗
車場對面，巷道旁雜
草叢生一案，經查案
址位於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權管範圍，將另
案函文轉請該單位卓
處。

回復內容

應註明函文日期字號，

以利陳情人後續追蹤。



經查經濟部商工登記
公示資料系統，前揭

分公司登記機關為經
濟部商業發展署，本
府業以113年4月11日
府授○字第
1130089****號函移
請前開機關辦理。

適當處理

轉權責機關處理

答復內容 結案方式



有關反映「豐原區南
陽路○號前圓形人孔

蓋鬆動。」1事，經
本府○○局派員勘查，
其圓形人孔蓋係屬水

利局權管，已函文轉
知權責機關續處 (中
市○字第113001****
號)。

轉權責機關處理

適當處理

答復內容 結案方式

【併同申請加分】



您透過1999話務中心反映本區朴子街458巷16弄○號前方道路
(鄰接朴子街○號圍牆)是否為既成道路一案，本所以112年11
月21日中市○字第112003****號函轉請道路主管機關臺中市政
府建設局協助查處。

案例一

有關您透過1999話務中心來電反映「曉明公園內被棄置沙發
大型廢棄物」一案，本所業於本(112)年12月8日以公所○字第
112003****號函請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本權責卓處派員加強
稽查並開罰取締。

案例二



……請依權責妥處逕復並副知本院。

來函內容

有關環境評估，及涉及違章建築、

噪音問題，係屬臺中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及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權責，

已加分請其本權責逕復監察院。

回復內容

函稿資訊

府收文號

發局函

正本未逕復陳情人，回復內容未彙整



有關您向本府1999話務中心反映「台中市市場攤販佔用道路
營業、電動機車違停、移工工作、重劃區大樓興建、中區台
中車站周圍需整合相關問題。」1案，本府○○局承辦人員已
於113年1月19日下午17時10分以電話回復您。

未具體登錄內容

完善之都市環境，需要全體市民共同創造，感謝您對市政之
關心，今後仍請不吝批評指教，如對上述回覆尚有疑義或其
他建議，歡迎您電洽本府○○局○科。

未就權責所屬回復



西區三民路一段○
巷○號未取得施工
許可擅自施工，施
工架占用道路側溝，
影響通行。

陳情內容

有關您反映西屯區道
路施工，公車被迫改
道1案，經113年04月
17日上午10時27分電
洽聯繫您，未取得聯
繫，僅就辦理情形說
明如下…。

回復內容

案由、案址
均明顯不符



反映北區雙十路一
段○巷○號，該處
為體專的空地，
4/17用鐵絲圍起來
陳情人欲了解是否
有經過申請。

陳情內容
有關您反映本市北區
水源街○巷○號庭院
內雜草叢生且藤蔓已
延伸至圍牆外，影響
通行情形，本府○○
局已派員前往現勘了
解，後續將派工進行
清除，俾以維持環境
清潔衛生。

回復內容

案由、案址
均明顯不符




